
 

1 

 

股票代码：000301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方盛虹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9 

债券代码：127030        债券简称：盛虹转债 

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暂缓实施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项目的公告 
 

 

 

 

 

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召

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暂缓实施可降解材料

项目（一期）工程项目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》。公司同意三级子

公司连云港虹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暂缓实施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视外部环境、市场需求以及公司经营情

况择机重新启动。本事项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的议案》，同意由连云港虹

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负责投资建设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。 

1、项目名称：连云港虹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。 

2、建设地点：本项目拟建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圩新区连云港石化基地，项 

目总占地面积约 48.92 公顷。 

3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拟建 34 万吨/年顺酐装置，30 万吨/年 BDO 装

置和 18万吨/年 PBAT 装置及公辅配套设施。 

4、投资金额：本项目总投资 74.71亿元，其中建设投资 67.97 亿元，流动 

资金 3.36亿元。 

5、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、银行借款等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子公司

投资建设可降解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7）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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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进展及暂缓的原因 

截至目前，本项目处于施工前期阶段。根据实际发展规划并结合市场变化情

况，公司对本项目重新进行了研究和评估，本着审慎的原则，公司拟暂缓可降解

材料项目（一期）工程项目的后续建设工作，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视外

部环境、市场需求以及公司经营情况择机重新启动。 

本项目的暂缓实施是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，不存在损害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当前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有利于公司合理使

用资金，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。 

三、项目暂缓对公司的影响及资产核销情况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，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

况和资产价值，公司管理层经审慎评估，对目前预计无法收回的预付款项进行核

销，核销金额 27,953.51 万元；同时，公司确认了部分预计负债。上述数据未经

审计，最终以公司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。 

《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》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、第九届监

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董事会意见：公司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的要

求，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，核销依据充分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。本次核销资产

后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，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

性。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资产事项。 

监事会专项意见：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的

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；该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要

求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核销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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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 事  会 

 2024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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